附件
2023年全国公共就业服务专项活动安排
　　
	序号
	名称
	时间
	开展部门
	活动对象

	1
	春风行动暨就业援助月
	1-3月
	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联合当地工业和信息化、民政、交通运输、卫生健康、乡村振兴、疾控、工会、共青团、妇联、残联等部门
	农村劳动力、困难人员以及用工企业

	2
	职引未来——大中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专场活动
	3-5月和9-11月 
	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、教育部门和有关高校
	应届高校毕业生以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

	3
	民营企业招聘月
	4月
	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联合当地教育、退役军人、工会、工商联等部门
	民营企业

	4
	百日千万网络招聘专项行动
	5-8月
	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
	高校毕业生、农民工、城镇失业人员、脱贫劳动力和有招聘需求的各类用人单位

	5
	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服务攻坚行动
	7-12月
	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
	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及往届未就业高校毕业生、登记失业青年

	6
	金秋招聘月
	10-11月
	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联合当地民政、退役军人、工会、工商联
	招聘需求较大的民营企业、中小企业等用人单位

	7
	[bookmark: _GoBack]职引未来——全国人力资源市场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周
	11月下旬-12月上旬
	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
	2024届高校毕业生、往届有就业意愿的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及“三支一扶”计划等基层服务项目期满未就业人员

	8
	职引未来——中央企业面向西藏青海新疆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活动
	2023年9月-2024年6月
	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教育部、国务院国资委、有关中央企业
	西藏、青海、新疆和四川、云南、甘肃涉藏州县等地未就业高校毕业生、2024届高校毕业生



